計畫內相關人員的執掌有明確規範分配與執行。

(1) 本院有具體的計畫執行架構，並且清楚明確的任務分配，本計畫的主持人為醫學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。醫學教育委員會下設『教學訓練組』、『教師培育組』、『研究發展組』及『圖書管理組』等單位。由各實習單位科部主任、計畫負責人、教師、行政人員一齊推動及執行本計劃。

(2) 醫學教育委員會設一位副主任委員，分別由副院長擔任，執行秘書則由院長室組員兼任，負責統籌並執行醫學教育委員會相關業務會務，另設『教學行政組』，由院長室等人擔任行政人員。

2. 依據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計算方式,本院由97年1月1日至98年6月30日曾經收訓學員之計畫類別，非西醫類 別共五類，分別為護理師（護士）、藥師（藥劑生）、醫事放射師（放射士）、物理治療師（治療生）、檢驗科(檢驗生)。
